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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的支援施的意見 

 

1.背景: 

關愛基金自 2013 年起，先後共三次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的一次性

津貼」(下稱 N 無津貼)，為非公屋非領取綜援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支援，該項政策

每年為受助人提供約$4,000(一人家庭)至$14,000(五人或以上的家庭)的現金津

貼，對改善這批弱勢社群的生活有重大作用。然而去年年中，政府宣佈將不會繼

續推行相關津貼。 

 

2.分析: 

2.1 非公屋非領取綜援的低收入人士的處境 

根據政府推算，最新一期推行 N 無津貼計劃的預計受惠人數約有 7 萬多戶1
(數字

為 2016 年推行第三次 N 無津貼前的推算，最終獲發津貼則為 6.6 萬戶)
2，當中

大部份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當中約 50%更居住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

在近年租金急升的環境下，這批市民面對的生活壓力更為沉重。根據政府統計處

的數據，現時居於私人樓宇的貧窮人士3用於房屋的開支，佔總開支的比例為

43%，遠比公屋住戶的 14%高。因為住屋開支高企，他們必須縮減用於食物及其

他生活所需的開支。根據統計處的數據，這部份人士用於食物開支佔總開支的比

例較公屋住戶低 17%，其他開支的比例亦減少近 12%
4。 

 

現時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 4.7 年，因此這批租住私樓低收入住戶的困

境，難以短期內得到改變。領取綜援人士尚有租金津貼機制為他們提供一定支援 

(雖然此支援亦不能完全彌補租金上升帶來的影響)，但未有領取綜援的家庭，生

活質素必然隨租金上升而下降，對他們來說 N 無津貼是支援他們生活的唯一措

施。 

 

2.2 政府缺乏理據停發 N 無津貼  

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5，關愛基金推出一次性的生活津貼項目，是因應

當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的多項短期紓困措施，特意向未能受惠於有關措施的「N 無

人士」提供一筆過現金津貼。由於 2017 年在財政預算案中推出的紓困措施較少，

因此政府將不會在 2017 年度發放 N 無津貼。此外，政府亦表示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將能部份填補 N 無津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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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認為 N 無津貼所支援的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為現時高租金環境下

最弱勢的家庭，他們的苦況並不會因為政府減少對其他人的紓困措施而改變。政

府只考慮施政的一致性而不考慮弱勢社群的實際處境，削減對他們的支援，做法

並不合理。 

 

至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其支援對象主要為低收入在職人

士，與受助人的居住處境無關。實際上 N 無津貼的受助人中，亦非全部能受惠

於上述兩項計劃，其中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更是在 N 無津貼推出前經已推行，

因此政府推行上述政策，並非取消 N 無津貼的合理理據。 

 

2.3 無證據顯示 N 無津貼全數轉化為業主的收入 

有意見認為推出 N 無津貼後業主會相應加租，津貼只能增加業主收入，對改善

基層人士的困境並無幫助。社聯認為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N 無津貼是每年以一筆過形式向非公屋住戶發放，津貼額與租金並不掛勾

(而即使不參與租務市場的露宿者亦可領取相同數額的津貼)。而政府亦不規限津

貼必須用於支付租金，其性質與實報實銷、並必須直接用於支付住屋的租金津貼

並不相同。 

 

另一方面，此意見亦假設租客會把 N 無津貼所得的收入全數用於支付房屋開支。

但根據前線社工的觀察，此現象並不常見。事實上，政府的調查亦顯示「統計上

並沒有任何清楚的跡象顯示業主會因租戶領取基金一次過生活津貼而特別調高

租金」6，因此，社聯認為並無理據支持 N 無津貼受助人未能真正受惠的觀點。 

 

3.建議: 

3.1 發放新一輪 N 無津貼 

現時政府並無其他恆常措施支援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的困境。政府在剛發表

的財政預算案中，透過退稅及差餉減免等措施向中產人士派糖超過 300 億元。公

屋住戶(透過發還差餉)及綜援受助人(透過多每一個月標準金)，亦在一定程度上

受惠於是次預算案。唯獨非公屋非綜援的弱勢社群，卻完全沒得到任何支援。在

現時租金高企的情況下，社聯建議政府於 2017 年繼續發放 N 無津貼，為居住於

私樓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即時的支援。 

 

3.2 設立恆常化支援租住私樓低收入人士的機制 

N 無津貼為關愛基金一次性的支援措施。長遠來說，政府應制訂恆常化機制，補

助租住私人樓宇者。措施可包括考慮在低收入在職家庭生活津貼中，加入支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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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住私人樓宇者的機制，及/或是針對輪候公屋超過一定時間的家庭，設立恆常性

的生活補貼機制。 

 

3.3 設立過渡性房屋及協助非政府機構成立房屋中介 

除了給予現金支援，亦可透過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在增建公屋以外興辦可負擔的

社會房屋，以改善基層市民的住屋質素及減低基層的房屋開支。社聯建議政府撥

款 30 億元啟動過渡性社會房屋計劃，於市區閒置非住宅用地興建可負擔及宜居

的過渡性住房，該撥款包括建造費、5 年營運及相關社會服務支援的費用，以安

置約 5,000 個正長期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預計 15,000-20,000 人受惠。同時亦可

考慮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為社會房屋中介，與出租物業業主協商以低於市值租金承

包空置單位，再分租給已長期輪候公屋的家庭及有緊急住屋需要的人士。 

 

3.4 長遠須增建公屋及其他政策減低市民的租金負擔 

現時非公屋非綜援收入人士的苦況，與私樓市場的租金過高有很大關係，而市民

輪候公屋無期。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政府必須增建公屋以增加整體房屋供應。同

時，政府亦應推行其他措施壓抑租金的升幅，包括研究實行租務管制制度。 


